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我市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县发改局,濠江区发展规划局、城市综合执法和安监局,各有关经营单位:
根据有关规定，我市拟自2017年2月1日起对机动车排气污染物全面实施简易工况法检测,原有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收费标准相应有所调整。为规范我市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经营单位的收费管理,明确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现就我市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收费问题通知如下:

一、实施机动车排气污染物简易工况法检测的机动车辆的安全技术检测收费标准:
（一）汽车检测实行分车型吨重收费(客车以10座位为1计费吨)：2．5吨以下（不含2．5吨）每辆次90元；2．5吨至6吨（不含6吨）每辆次100元；6吨以上每辆次120元。
（二）汽车外检、车速、轴重、前照灯、侧滑、喇叭、制动等复检单项检测每辆项20元，需多项复检的，累计收费不得超过每辆80元。
（三）营运出租小客车实行收费优惠政策。每辆次检测收费60元，复检单项检测每辆项15元 ，需多项复检的，累计收费不得超过60元。
二、实施机动车“双怠速”排放检测的机动车辆的安全技术检测收费标准:
    （一）汽车检测实行分车型吨重收费(客车以10座位为1计费吨)：2.5吨以下(不含2.5吨)汽车检测收费每辆次110元；2.5吨至6吨(不含6吨)汽车检测收费每辆次120元；6吨以上汽车检测收费每辆次140元。

（二）汽车外检、排放、车速、轴重、前照灯、侧滑、喇叭、制动等复检单项检测每辆项20元，需多项复检的，累计收费不得超过每辆80元。
（三）营运出租小客车实行收费优惠政策。每辆次检测收费80元，复检单项检测每辆项15元 ，需多项复检的，累计收费不得超过60元。
三、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上浮为0，下浮不限。
四、本通知2017年  月  日起实施, 有效期至2022年  月  日止。原汕头市物价局《关于汕头市机动车服务中介机构收费问题的通知》（汕价〔1999〕69号）、《关于调整汕头市区机动车辆安全技术检测收费标准的批复》（汕价〔2002〕4号）、《关于统一全市机动车检测收费标准的通知》（汕价函〔2005〕88号）以及依据汕价〔1999〕69号、汕价〔2002〕4号文和汕价函〔2005〕88号文核发的收费许可证同时废止，以前规定与本通知规定有抵触的，执行本通知规定。

所有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经营单位都必须按规定申领《广东省收费许可证》，实行亮证收费，并在营业场所设置收费公示牌，做到明码标价，接受群众监督,同时要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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